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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1年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在行政处罚种类中增加了“限制从业”的处罚方式，但对其研究涉及很

少。近来频繁发生的失德艺人遭到行业协会封杀的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关注和讨论，限制从业作为

社会治理、行业规范的一种方法，尤为值得思考。限制从业古已有之，曾在各种法律规范中广泛分布并

在实践中应用，最终作为行政处罚的方式纳入进新的《行政处罚法》。限制从业作为一种行政处罚方式，

历经从特殊性到一般性、从任意性到规范性、从零碎性到整体性、从泛道德化到法治化、从模糊化到精

确化，从而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制度演进，为进一步适用限制从业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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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ly revised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Law in 2021 adds the punishment method of “re-
stricting employment” to the types of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but it involves little research. Re-
cently, the frequent incidents of unscrupulous artists being banned by industry associations have 
aroused strong concern and discussion in society, and it is particularly worth thinking about re-
stricting the practice of employment as a method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industry norms. Restrict-
ing the practice of the profession has been widely distributed in various legal norms and applied in 
practice, and has finally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new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Law as a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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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As a method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restriction of employ-
ment has gone through a relatively perfect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from particularity to generality, 
from arbitrariness to standardization, from fragmentation to integrity, from pan-moralization to 
legalization, from vagueness to precision, thus forming a relatively perfect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application of restrictions on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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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限制从业缘起脉络 

限制从业在中国古代就已存在，例如在古代牙行行业中，有些地方官府考虑到本地实际情况，制定

出一些地方规范来限制牙行的活动。明朝崇祯九年，嘉定县为严禁牙行兑低指税除折《告示碑》中提到：

“其前此牙行，即行革除，永久不用[1]。”这便是一种终身的限制从业。民国时期的《中华民国违警罚

法》规定的违警处罚种类中，并没有将限制从业纳入处罚种类，而是在各行业领域中有类似限制从业的

规定。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行政处罚种类随着《行政处罚法》的制定和修改而发生变化，但限制从业处

罚并未纳入《行政处罚法》具体种类中，而是以其他法律规范的形式分散在各种行业领域中被广泛适用。

在《食品安全法》、《法官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和《导游管理办法》等等各种职业规范中都

有与此相关的规定。 
2021 年初，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并讨论通过了《行政处罚法》，

其中完善调整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将限制从业纳入行政处罚的范围中来。限制从业范围是“一定时期内

的禁止”，其是在“一定时期内禁止行政违法者从事某项活动的处罚[2]。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不仅

在一定程度上对原有规范中的限制从业起到总则性的作用，同时这样的变化也意味着限制从业制度的逐

渐成熟，具体表现为从特殊性到一般性、从任意性到规范性、从零碎性到整体性、从泛道德化到法治化、

从模糊化到精确化转变的五条主线。 

2. 限制从业从特殊性到一般性 

2.1. 限制从业从特殊性到一般性的转变历程 

在 1996 年《行政处罚法》制定时，在第 8 条采取了列举加兜底的方式确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限制

从业并未被纳入《行政处罚法》。与此同时，存在一个疑问，一定时期的禁止这种限制从业制度是属于

《行政处罚法》第８条兜底条款中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还是属于其他的行

政管理措施。在 2021 年《行政处罚法》修改前，对于行政处罚的定义并没有法律的规定，对限制从业的

性质有诸多争议。大多数观点认为一个行为是否是行政处罚，在于判断该行为是否具有惩戒性。限制从

业制度对于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提出了要求，对相对人的自由从事相关职业的权利进行一定程度的减

损，这表明限制从业具有惩戒性，符合行政处罚的目的，属于行政处罚，应当受到行政处罚定义的限制。

限制从业除了惩戒性，其目的也具有一定的预防性。其某种意义上是更多强调人们对未来潜在的违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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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及危害结果的预防[3]。虽然对限制从业的性质有争议，但是在实践中，限制从业与第 8 条所列明的行

政处罚种类并无区别，被广泛运用于各行各业。在这个阶段，对于限制从业的特殊性可以作两种理解。

一是如果不将限制从业看作一种行政处罚，仅仅作为行政管理的措施或手段而言，行政管理措施没有一

般的规定，分布于各类行政法律规范中，是具有特殊性的。二是如果将限制从业视为一种行政处罚，那

么其相对于在《行政处罚法》已经列举的处罚种类而言，没有一般性的规定，分布于各领域的行政法律

规范中，是具有特殊性的。由于原有的《行政处罚法》与新时期建设法治政府、法治国家的历史使命，

与新型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与不断发展中的实践，逐渐产生了一些不适应，行政处罚手段单一、

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匹配等问题逐步凸显[4]。限制从业自身预防性大于制裁性的法律性质，使行政主

体能够更好的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在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同时，有效发挥出行业组织作用，更好的

规范行业秩序、社会秩序。因此，在 2021 年修改通过了《行政处罚法》，完善调整了行政处罚的种类，

限制从业真正意义上成为行政处罚的法定种类，纳入行政处罚制度的范围体系中来。新修改扩充了具体

种类的行政处罚，激活“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这一兜底条款，为法律、行政法规创设

行政处罚种类提供标尺，明确一些行政管理措施的行政处罚属性[4]。同时，限制从业制度也有了一般性

的规定，给其他行政法律规范中的限制从业设定和适用提供指引，也促进将来限制从业设定和适用的统

一，对完善限制从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2.2. 限制从业从特殊性到一般性的立法梳理 

通过梳理限制从业制度规范可以看到，限制从业分布于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地方性法规、

地方政府规章等等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中。同时，这些法律规范也分属于各不同行业领域。大致可以将

限制从业根据行政法规范的内容分为教育领域、卫生领域、生产领域、交通领域、体育领域、农业领域、

文化领域、电子信息领域、环境保护领域和其他行业领域。每一领域中包含了不同行业，如文化领域包

含了影视行业、广告行业以及出版行业等等相关的行业。限制从业规范的具体内容因每个领域而异，在

同个领域因每个行业而异，同样的行业因每个人从事的具体工作即职业而异。首先，每个领域的限制从

业制度具有所不同。可以表现为每个领域限制从业处罚的违法行为、处罚主体、处罚对象以及处罚期限

都具有特殊性。第一，不同领域的限制从业的处罚行为有所区别。例如农业领域一般是违反农业相关行

政法律行为，生产经营假冒伪劣农产品的行为，而交通领域一般是违反道路交通或道路运输等法律规范

的行为。第二，虽然限制从业的处罚主体一般都为行政主体，但是涉及的行政部门有所不同。例如农业

领域限制从业处罚主体为农业主管部门，而交通领域为交通主管部门。第三，每个领域限制从业处罚对

象不同。农业领域处罚对象一般为农业生产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而交通领域处罚

对象是驾驶人员或者运输经营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第四，限制从业处罚适用

的期限有所差别，有些领域有终身的从业限制，有些领域没有。其次，同个领域不同行业的限制从业制

度也有所区别。同样是文化领域，影视行业和广告行业就有很大不同，立法时对于从事影视与广告行业

本身就会提出不同要求，比如广告行业主要针对存在发布虚假广告等违法行为有个人责任的公司、企业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而影视行业有针对制作电影的法人或者个人，也有针对经纪人、经纪公

司或者演艺人员的违法行为的。再次，同样的行业因每个人从事的具体工作即职业不同，也有不同规定。

以教育领域为例，教育行业既有对教师职业的限制从业规定，也有对教育相关的其他职业，比如有针对

民办学校举办者及实际控制人的从业限制。对同样的教师职业的限制从业，有《教师法》、《教师资格

条例》和《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对教师不同性质的违法行为作出或者细化不同期限的限制从

业规定。 
因此，每个具体的限制从业规范都带有自身领域和行业职业的特点，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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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法》对其规定的转变也意味着在接受这些特殊性的同时，为了更好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形成

一般性的规范。同时，类似于通报批评，在《行政处罚法》中设置限制从业，就意味着在我国行政法律

制度中，限制从业将成为行政处罚的一般种类，统括具有一定共性的行政处罚行为，通用于整个行政法

制度，适用于各个单行法[5]。一般性的规范即包容这些特殊性的规范，又起到统括的总则性作用，指导

特殊性的规范，从而限制从业制度的立法呈现越来越完善的趋势。 

3. 限制从业从任意性到规范性 

3.1. 限制从业任意现象性普遍 

限制从业规范的任意性主要是指分散在各行政法律规范中的限制从业制度之间没有联系，没有一个

标准的尺度来统一各领域的限制从业。限制从业制度中任意性的表现在不同领域的各行政法律规范对任

意设定限制从业的处罚行为、处罚主体、处罚对象以及处罚期限没有统一的标准。 
以限制从业的处罚期限为例，存在设定不一的情况。一是不同领域的限制从业期限一般为 3 年、5

年、10 年以及终身，限制从业期限设定没有考虑行业的特殊性，具有一定的任意性。比如《电影产业促

进法》规定的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五年限制从业，看起来都是五年的期限，但是不同领域与公共利

益密切程度不同，《电影产业促进法》的五年对应的违法行为情节就相对较严重，而《安全生产法》的

五年在其领域就属于较轻的处罚。二是限制从业期限设置整体过高且层次不清。大部分的限制从业法律

规范 5 年、10 年甚至终身的规定较多，整体上期限高。同时，只要相对人在本行业违反法律规范就适用

5 年的限制从业，但是实践中每个人的行为会有不同，这种处罚看起来对相对人一视同仁，但实际上没

有根据行为细分层次，存在不合理性。三是任意设定终身的限制从业期限。限制从业法律规范中，规定

终身期限的法条数量多，而限制终身具有不可逆转性和永久性，对于相对人的权利侵害大，所以要有一

定的门槛。要考虑到具体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和应用领域，一般只有在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领域以及相对人

的行为侵害法益大的情况下适用，有些领域不可设定。 
总而言之，行政处罚中涉及的公民权利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使权利缩减，对相对人进行惩戒；另

一方面是使权利保值，对第三人和相对人的权利进行保护[6]。限制从业处罚的任意性不利于对相对人的

违法行为作出适当的处罚，同时不利于第三人和相对人的权利的保障。 

3.2. 限制从业规范性取代任意性 

2021 年修改通过的《行政处罚法》，完善调整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将限制从业纳入行政处罚的范围

中来，标志着限制从业制度从任意性向规范性发展。自此之后，意味着不论是限制从业的设定标准还是

如何适用限制从业，都会在《行政处罚法》的指引下，趋于规范化的发展。 
限制从业纳入《行政处罚法》后，成为一种明确的行政处罚种类，其在《行政处罚法》中必将对各

领域限制从业规定起到统一的作用。但由于现存各领域限制从业制度规定有较多任意性，没有形成完整

统一的体系，接下来需要用司法解释或者其他形式的法律规范对现存规范进行调整修改。从限制从业的

设定标准角度而言，规范各领域限制从业制度，设定标准具有一定普遍性，但是各领域需要有一定特殊

性。在与公众关系密切的领域，例如在食品安全、生产安全领域设置较长的处罚期限，其他领域不予设

置，将公众关系密切的领域进行明确，呈现在法律规范中。从如何适用限制从业角度而言，明晰限制从

业的适用情形、适用主体和适用期限。在具体适用中，一方面依据《行政处罚法》的总则性要求，另一

方面依据各领域的限制从业规范，分析相对人的具体行为，适当地裁量限制从业处罚力度，实现限制从

业制度的规范适用。因此，限制从业纳入《行政处罚法》是限制从业制度从任意性趋于规范化的关键一

步。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3187


柴倩 
 

 

DOI: 10.12677/ojls.2023.113187 1312 法学 
 

4. 限制从业从零碎性到整体性 

4.1. 限制从业的零碎性 

限制从业制度的零碎性成因主要是行政立法存在零碎化的特点。1989 年，我国颁布行政诉讼法，之

后先后出台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公务员法等一系列规范

和监督行政管理活动的基本法律规范；同时，在部门行政法领域也制定和发布了教育法、环境保护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土地管理法、证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7]。可以看出，行政管理涉及领域广，

且法律规范层级较多，有一般行政法律规范，也有部门行政法律规范。加之限制从业制度也没有所有领

域统一的司法解释，导致了限制从业制度也具有一定的零碎性，主要表现在分布上的零碎性。 
从横向看，限制从业制度分布在不同领域的行政法律规范中。在《行政处罚法》修改前，由于限制

从业制度涉及的职业领域非常地广泛，各部门行政法律规范中都有涉及到一定时期禁止的处罚类型。如

《教师法》、《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和《生产安全法》等等法律规范中都涉及到限制从业制

度。从纵向看，限制从业制度分布在不同领域的行政法律规范中。同时，在部门行政法领域有多层级的

立法，既有法律，也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根据《行政处罚法》和《立法法》对于限制

从业的设定，有一定层级的限制，只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才能设定限制从业处罚。但是除

了设定权，也存在规定权，根据原来的《行政处罚法》规章即使只能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可以

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因此限制从业制度

分布广泛。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都有限制从业制度。法律规范层级分布十分零碎。

经过法条检索，目前限制从业制度分布在将近两千个规范中，包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

法规以及地方政府规章。实践中，限制从业的设定并不规范，比如对于教师职业，既有《教师法》和《教

师资格条例》这类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也有《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这样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另外，有些行业组织出于对协会成员的管理也有在行业规定中通过一定时期的禁止来对监督中发现的问

题给予惩戒，例如《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中，对于演艺人员故意违背伦理道德等造成

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行为，根据其行为的具体情节，实施不同年限的行业联合抵制。设定的不规范，导

致限制从业规范层级混乱，分布更加碎片化。 
限制从业制度零碎性存在负面影响。一方面，由于限制从业制度法律规范层级分布十分零碎，所涉

领域广，缺乏系统性整合的法规范之间很容易产生冲突。另一方面，由于不同行政立法的起草部门并不

相同，立法考量不能够很好统一；加之不同立法的制定、修改又存在较大的时间间隔，其结果往往是各

法之间无法实现良好的衔接和协调[8]。这导致了限制从业制度具体内容任意性较强，统一性不够，限制

从业适用时没有统一的标准，给予相对人过轻或者过重的限制从业处罚，会造成没有起到限制从业应有

的作用或者侵害到相对人的权利。 

4.2. 限制从业零碎性向整体性转变 

限制从业的零碎性不适应限制从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所以 2021 年修改通过的《行政处罚法》将限

制从业正式纳入行政处罚的范围。这也标志着限制从业制度向整体性变化的规律，也向形成完整统一的

限制从业制度法律体系发展。当然，整体性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推进的，《行政处罚法》的

修改只是限制从业制度走向整体性的开始，还需进一步提高其整体性。 
限制从业制度整体性转变还需明确其设定，促进层级分布的明确。明确由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

法规对限制从业制度的设定权，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从业限制制度。首先，法律是由立法机

关制定的，相比较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法律拥有更加严格的制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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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的因素更全面，限制从业制度规制的范围是全国整个行业和职业秩序，相对其他位阶的法律法规而

言，从法律层面设立限制从业制度更有助于维护行业道德和稳定行业秩序。其次，如果现行的法律未对

于某一领域、行业职业作出规定时，国务院作为我国最高的行政权力机关，有权制定限制从业行政法规

规范行业行为。因为国务院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掌握的一手信息，其对各行业的了解更加详细和深入，而

且其制定行政法规较为严格，因此可以由行政法规来设定从业限制处罚。最后，地方性法规、规章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一般不能设定从业限制处罚。因为限制从业涉及全国的行业，地方性法规需要具有地方特

色，而限制从业不能因地域给予相对人不同处罚。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对现行限制从业的法律、行

政法规处罚设定的细化和解释。除此之外，限制从业制度整体性转变还需立足于行政法法典化趋势的大

背景之下。将行政实体法纳入行政法典总则范围，而分论部分分为“秩序行政法、经济行政法、给付行

政法、风险行政法、土地行政法、教育行政法、文化行政法、医事行政法等”[9]。这是一种复合型的分

类方式，既保障特定的行政涉及较多的领域的行政立法，同时也抽象出秩序、给付等类型化的行政区域

[10]。这样的分类在一些领域和限制从业制度的分类有所重合，如教育行政法必定涉及教育领域的限制从

业，所以行政法法典化发展，也意味着限制从业规范的整合统一。行政法法典一般会将行政处罚种类中

限制从业内容放入行政法典的总则部分，而其余各领域的限制从业制度分散在分论部分，实现了限制从

业制度更高程度的整体化。 

5. 限制从业从泛道德化到法治化 

5.1. 限制从业泛道德化含义和表现 

泛道德化在中国古代立法和司法中随处可见，早有“以礼入刑”的传统，将儒家伦理道德直接规

定于律法中，同样司法也直接依据“仁、义、礼、智、信”此类的道德标准。泛道德化的含义是以善

和恶、正义和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等道德概念来评价人们的各种行为和调整人们之间、

个体与集体和社会之间、个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11]。同时，实质是取消法律的独立性，将道德义务全

盘转化为法律义务，并以法律的刚性手段强制实施[12]。限制从业制度泛道德化是指将道德标准作为限

制从业法律规范制定的标准，对相对人的行为只有道德或者不道德的评价，一但触犯法律规范就给相

对人以全面否定。 
限制从业制度泛道德化的表现有很多，一方面，限制从业所处罚的行为也是职业道德的要求。比如

《教师资格条例》第 19 条中涉及到教师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撤销教师资格，自撤销之日起

5 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这就是对教师职业道德上升为法律义务的体现。另一方面，限制从

业制度中频繁规定终身期限的禁入，绝对否定的评价体现着限制从业的泛道德化。比如引起公众热议的

“李某迪嫖娼案”，由于他的违法嫖娼行为，根据《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第 15 条对其

进行永久性的行业内联合抵制，永久封杀将对他的权利造成巨大损害。对他进行终身的限制从业相当于

给予他否定评价，永远不能参与演艺行业。除此之外，在食品、药品、道路交通、会计和证券等等行业

均有终身限制从业的规定。在限制从业法律规范中不难看到，终身的限制从业的设定和适用具有普遍性。

同时，终身禁入具有不可逆转性和永久性，对于相对人的权利侵害大，相当于给予了相对人职业行业领

域一个永远否定的评价，相对人再也无法用其自身掌握的原有职业技能来获得生活来源。因此，终身期

限的限制从业规范数量多，实际上就体现着限制从业的泛道德化。 

5.2. 限制从业泛道德化的危害和法治化转变 

泛道德化对于限制从业制度发展是相当不利的。首先，法律与道德混为一体，法律规则和道德要求

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将严重损害法律的确定性，无法探索法律自身明确的合理性标准[13]。限制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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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将很多道德标准纳入进来，使制度在适用时较依赖于自由裁量，出现要么过于严格地适用，要么过

于宽松地适用，增加限制从业制度的不确定性。其次，泛道德化导致过于绝对的否定评价，绝对否定评

价会使限制从业制度沦为道德评价的工具，不能实现限制从业制度本身的功能。另外，限制从业制度是

一种惩戒与预防相结合的处罚，一旦终身期限设定过多，只突出惩戒性，会给相对人的权利带来很大的

损害。 
因为泛道德化有诸多不利影响，《行政处罚法》修改后，限制从业处罚纳入进来，为将来进一步明

确不同领域违法行为和适用情形提供总则性依据，体现着改变泛道德化，趋于法治化。自此，不能肆意

将职业道德谴责上升为限制从业处罚，需要明确其情节严重程度和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同时，限制从

业正式作为一种行政处罚种类，意味着行政主体作出限制从业处罚受到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行使处罚权

的规制，不管限制从业作出的主体、对象、方式和程序都要遵循法律的规定。将来对于限制从业制度法

治化可能面临的实现立法体系化，加强限制从业制度的规范化建设，畅通相对人权利救济途径等问题，

在法治化的进程中会得到进一步解决。 

6. 限制从业从模糊化到精确化 

6.1. 限制从业从模糊化到精确化的规范体系建设 

限制从业制度目前立法层级多且涉及领域广，新修改的《行政处罚法》虽然起到总则性作用，但是

过于宽泛，只明确了所有行政处罚的统一规定。有学者认为限制从业规范内容简单、用语模糊，使得该

制度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14]。也有学者认为在法治中国建设要求在立法层面实现从“有法可依”到“科

学立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行政限制从业领域，现行立法文本整体上较为粗疏，立法科学性仍显不足

[15]。模糊化的限制从业规范达不到科学立法的标准，各领域限制从业差异大，同时实践中限制从业的适

用会产生较大不确定性，给予处罚决定过多裁量空间，影响限制从业处罚的目的实现。因此，限制从业

制度要注重科学立法，要从模糊化向精确化转变，将原有的法律规范整合并细化形成完整的限制从业制

度规范体系。 
精确化转变是全方位的，不仅要从限制从业制度的设定考虑，也要从限制从业制度的适用和处罚执

行上考虑。要形成限制从业制度规范体系，一方面要在限制从业制度设定上更加精确。首先在遵循比例

原则和各领域限制从业特殊性条件下，在各领域行政法律规范做一定的修改，达到限制从业制度相对统

一的处罚标准。其次，在立法的精细化、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要求之下，司法解释旨在缓解因法律粗

疏所导致适用问题的制度，其重要程度反而愈发凸显[16]。可以通过关于限制从业的司法解释作进一步细

化，弥补现行限制从业立法本身不够精细的问题，还可以对司法实践中提炼出对于限制从业发展过程中

的新问题加以解决。另一方面在限制从业制度的适用和处罚执行上更加精确，才能形成完整的限制从业

规范体系。在适用中会出现限制从业裁量权的不当扩张，因此要细化裁量的尺度。限制从业各种适用情

形的法条会出现大量的“情节严重”一词，其作为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其核心内涵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会导致限制从业的适用情形的模糊。对于涉及食品安全、生产安全、教育等公共利益相关的限制从业一

般比较严格，对于“情节严重”最好予以明确的解释，使限制从业的适用更具有确定性。同时，明确规

范中从轻、减轻和从重情节，以便于细化限制从业适用时的裁量标准。另外，为了使限制从业制度更加

完善，可以考虑增加处罚执行过程中的规则，比如增加相对人减免条件和程序或者对于违反限制从业规

定的相对人以再次惩戒。执行中建立起动态退出机制，规定被限制主体在一定期限内遵纪守法，积极表

现，在达到规定条件的前提下，行政许可监管机关就可以附条件地将从业限制期限予以减少，甚至予以

免除，以此来对被限制主体进行守法激励[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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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限制从业具体内容的精确化的建议 

限制从业制度精确化，包括适用情形、适用对象设置以及适用期限设置的精确化。首先，对适用情

形应当对各领域限制从业进行提炼。有学者将限制从业制度分为行业类、资格申请类、职位类、考试类

以及比赛类[18]。这主要是针对限制从业对象和相对人违法行为综合作出的分类。但是这种分类没有突出

每个领域的特点，同样是资格申请类，申请教师资格和会计资格也存在不同。因此，可以根据部门行政

法规范的内容分为教育领域、卫生领域、生产领域、交通领域、体育领域、农业领域、文化领域等领域，

再在各领域中分不同的行业职业。实践中有很多新兴职业产生，新兴职业的限制从业可以依据同领域的

规定和其自身特点对适用情形加以设定。按此分类，各领域适用有了相对统一的标准。除此之外，还可

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限制从业制度适用情形作出分类列举。大部分领域限制从业都有类似针对的违法行

为，比如骗取某职业资格的行为，资格考试作弊的行为以及违法职业道德，情节严重的行为等等。将这

些行为进行概括提炼以列举的形式呈现在司法解释中，并增加兜底条款，限制适用情形一目了然，有利

于限制从业制度的精确化和系统化，也有利于适用时行政主体对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准确判断。 
其次，适用对象应当精确到个人和单位。《行政处罚法》第 9 条会产生一个误区，认为限制开展生

产经营活动的适用主体是单位，而限制从业的适用对象只能是个人，因此需要在解释中明确单位可以作

为适用对象。如果仅仅针对自然人进行“从业禁止”，显然对单位而言，其违法成本过小，管理人员有

代单位受过的嫌疑[18]。从实践层面，限制从业的适用对象不全面可能导致单位逃避处罚，钻了法律的空

子，继续做出违法行为。比如《安全生产法》第 92 条规定，对有前款违法行为的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员，

吊销其相应资质和资格，五年内不得从事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等工作；情节严重的，实行终身

行业和职业禁入。法条中“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员”作为限制对象，好像包括了对机构的限制从业，但

是法条中“终身行业和职业禁入”似乎无法针对单位适用。单位无终身这一说法，而且即便是某些公司

永久的注销，未必不能重新注册公司继续从事原行业，所以需要对原有的这种法条作出修改。而且单位

违反行政法义务时，我国现行行政法规范中往往在同一领域规定不同的行政处罚对象，呈现出处罚上较

大的随意性[19]。同样领域的法律对单位的处罚，有的规定既直接处罚单位，也要处罚其内部人员，有的

规定遵循以单独处罚单位为原则，以处罚单位和单位内部人员为例外。为解决这一问题，形成“以个人

为主，单位为辅”的限制从业对象全覆盖。要以个人为主要适用对象，大部分领域还是以个人的限制从

业为主，但是在一些与公共利益有重要关系的领域，着重对单位为适用对象的设置，不排除在某些严重

情况下，单位与个人都适用限制从业。统一相同领域中单位作为主体的限制从业规定，明晰是处罚单位

和其人员为主还是主要以处罚内部人员为主。 
最后，适用期限也需要调整，限制从业的适用期限应整体减少。在原有法律规范下，做好与刑法的

匹配，将大部分期限减少到 5 年以下，减少 10 年期限的设置。同时增加短期的限制从业的灵活性，针对

相对人的行为可以减少或增加期限。遵循行政法的比例原则，明确限制从业预防性的特点，限制从业适

用要考虑要相对人的违法情况、行为手段、主观认识以及行业领域相适应，选择出最合理的期限。在维

护公共利益的同时，做到对相对人职业权利的侵害最小化。同时，具体的期限与一定范围的期限相结合，

设置层次清晰的适用期限。一定范围的期限虽然可能会导致适用中的裁量不当，但是所有都适用具体的

期限，也会不够灵活。一方面要以规定具体的期限为主，固定期限使行政主体依法行政，按照法律适用

期限，保障相对人权利。另一方面要建立一一对应，层次清晰的适用期限标准。对于常见的违法情况用

具体的期限加以规定，多种程度不同的行为对应多档次的期限，而不是概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各行

业在发展变化加上新兴行业产生，法律规范不可能囊括所有情形，且相对人行为的有时候不能用分类来

完全归纳，仅有多档次的限制从业期限是不够的，所以行政主体还是要在一定范围的期限内合理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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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应当减少乃至取消终身期限的限制从业，限制从业处罚与其他处罚种类一样具有制裁性，但是其

也具有预防性，因此不能过于严格。终身的限制从业可以由其他的行政处罚代替，也可以多次适用固定

期限的限制从业达到惩戒的效果，而不是一刀切的禁入。当然，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不能直接取消限制

从业，先取消与公共利益关系较小领域的终身禁入，保留与公众关系密切的领域，或者说相对人的行为

容易导致公众的生命健康权等基本权利受损的领域，如食品安全、生产安全领域。 

7. 结语 

综上所述，《行政处罚法》修改前，原有的限制从业制度分布十分广泛，但是具有特殊性、任意性、

零碎性、泛道德化和模糊化的特点。新修改的《行政处罚法》开始重视限制从业制度的完善，将限制从

业制度列入行政处罚种类，限制从业成为一般性的行政处罚。自此，限制从业制度有了总则性的规定，

法律规范更加规范性和整体性，限制从业制度更加法治化和精确化，标志着限制从业制度的逐渐走向成

熟。这只是第一步，限制从业制度完整的体系还没有形成，适用中存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接下来，还

需要夯实限制从业制度的理论基础，梳理限制从业制度法律规范，发现实践中限制从业制度的问题，继

续从一般性规范性、整体性、法治化、精确化这五个角度出发进一步完善限制从业制度，实现限制从业

制度的发展和限制从业制度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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